合同编号：                
广报阡陌间2026年至2028年化粪池、隔油池

清掏及管道疏通服务合同

甲方：广州市广报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广报阡陌间2026年至2028年化粪池、隔油池清掏

及管道疏通服务合同

甲方：广州市广报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5MADAJN9976

法定代表人：张中元
联系人：苏剑涛
联系电话：13424249250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同乐路10号门楼首层

乙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确定由乙方负责甲方的 广报阡陌间2026年至2028年化粪池、隔油池清掏及管道疏通 服务。为规范双方之义务并保障双方的权益，特订立以下合同条款，共同遵守。

 服务地点

广州市越秀区同乐路10号广报阡陌间数智文创园。

 服务内容

化粪池及隔油池清掏、管道疏通服务。

 服务方式

本服务单价包干,按实结算，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材料损耗费、卸车费、材料场内多次转运费、税金（增值税专用发票）、运输排放、场地清洁、垃圾清运费、综合管理费、抽粪车、高压车租赁费及其他履行本合同产生的一切费用等（若未列而现场有发生，则视为已经包含在报价之中，不再另行增加费用）。
 服务期限

本合同期限为两年，自2026年2月16日起至2028年2月15日止
 服务价格

合同暂定总价含税金额为人民币（小写） 元（大写：元），税率为   %，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小写） 元（大写：元）本合同为单价包干，工程量按实结算，合同总价以甲方签字确认的数量作为结算依据，其中：

1. 化粪池及隔油池清掏含税单价人民币（小写） 元（大写：元）/吨，其中不含税单价 元/吨，税率 %，不含税单价为人民币（小写） 元（大写：元）/吨（如遇税率调整，应按原不含税金额*新的适用税率进行结算）。

2. φ200以内管道疏通含税单价人民币（小写） 元（大写：元）/米，其中不含税单价 元/米，税率 %，不含税单价为人民币（小写） 元（大写：元）/米（如遇税率调整，应按原不含税金额*新的适用税率进行结算）。

3. φ300以内管道疏通含税单价人民币（小写） 元（大写：元）/米，其中不含税单价 元/米，税率 %，不含税单价为人民币（小写） 元（大写：元）/米（如遇税率调整，应按原不含税金额*新的适用税率进行结算）。
 结算方式

按季度结算，双方根据每季度实际工作量结算服务费用。甲方根据项目现场

实际情况提前通知乙方前来清掏或疏通，相关工作完成后双方书面确认本次实际工作量，乙方根据数量及本合同约定的服务单价计算本次结算金额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应在收到合格的等额发票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此次服务费用至乙方指定账户。

乙方账户信息为：

开户名：
开户行：
银行账号：
 服务标准

清掏后化粪池运行正常，进出水顺畅；管道疏通后排水快捷无滞留、无返水、无异味，整体管网无堵塞、积水现象；池体及管道周边无污物残留、无污水渗漏。

井盖安装牢固、标识清晰，作业区域地面平整干净，无作业遗留污物、垃圾、淤泥、积水，不影响正常使用。

每次服务后需甲方书面确认，注明清掏范围、污物排放量、管道疏通位置及疏通数量、设备使用情况、发现问题及处理建议等。

作业前需对化粪池进行通风换气处理，使用经校验合格的专业仪器检测池内有毒有害气体（如甲烷、硫化氢等）浓度，检测结果符合国家《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GB 30871）要求后方可作业；作业过程中保持持续通风，严禁在作业区域使用明火、吸烟或违规用电。

乙方在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关于污水和污染物转运、排放及处理的相关标准，确保作业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等国家标准要求。具体包括但不限于：转运过程中确保污染物不泄漏、不遗撒，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排放前进行必要处理，确保污染物浓度达到规定的排放限值；处理过程安全、环保，达到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要求。若因乙方违规操作或违规排放行为导致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的，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由乙方承担。

作业人员需佩戴齐全安全防护用品（如防毒面具、防水手套、防滑鞋、防护服等），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设备（如急救箱、呼吸器、牵引设备等），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作业现场需设置明显警示标识（如“正在作业，禁止靠近”），划定安全作业区域，安排专人现场监护，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域，避免意外事故。

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作业过程中发生人员伤亡、设备损坏等安全事故，由乙方全权负责，承担所有损失及法律责任，与甲方无关。

严禁擅自使用园区内外消防用水补充作业所需水箱，若违反消防相关法律法规擅自使用，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及产生的政府部门相关处罚，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清掏的污物需采用符合环保标准的密封式专用运输车辆清运，严禁沿途泄漏、遗撒，运输过程中遵守交通法规及环保规定。

污物需运送至政府部门指定的污水处理厂或垃圾处置场所进行合规处理，严禁擅自倾倒、堆放污物，否则由此引发的环保处罚及损失由乙方承担。

作业过程中避免对周边绿化、路面、公共设施造成损坏，如因作业不当导致损坏，需及时修复并承担相应费用。

作业产生的废水需妥善处理，不得直接排放至园区雨水管道或周边土壤、水体，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乙方自行配备化粪池清掏（吸污车、通风设备等）及管道疏通（高压清洗机、管道疏通器、内窥镜等）专业设备，及全套安全防护用品，设备需性能良好、符合安全标准。

乙方不得将污水和污染物等转排/暂留至园区其他化粪池或隔油池，否则乙方应当无条件清理转排/暂留的污水和污染物。

第八条  甲方责任和义务

1.按合同约定，按时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

2.为乙方提供服务相关工作条件（如提供水、电等）。

3.如有非乙方原因造成的清理工作无法开展，甲方应协调处理。

4.监督检查乙方工作并签署相关确认文件。

第九条  乙方责任和义务

如遇化粪池突发堵塞外溢、卫生间管道紧急返水等情况，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须在30分钟内到达现场处理，确保问题及时解决，减少影响，否则甲方有权自行处理，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甲方与乙方约定服务时间的，乙方需在约定时间内到达现场处理，若在约定时间内乙方无法到达现场处理的，甲方有权自行处理，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乙方指派    （电话：     ） 为乙方项目负责人，负责对服务质量进行监察检查，组建项目管理小组，配备满足项目管理需求的人员（包括技术、安全管理人员、机械等），严格把控材料，并服从甲方管理。

乙方在作业过程中，应留意有毒、有害气体对人员可能造成的伤害，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若因该清理作业导致甲方或第三方人员受到伤害以及产生财产损失，乙方需承担全部责任。
乙方应自行负责其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劳动保护等事宜。对于乙方所雇佣的任何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因任何意外或受伤而依法获得的赔偿和补偿，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若因上述情况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甲方有权在应付合同款项中直接予以抵扣，如抵扣后仍无法完全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进行追偿。 
遵守甲方公司制度与流程，按合同要求做好化粪池、隔油池清理、管道疏通工作。

清理化粪池、隔油池、管道疏通作业完毕后，与甲方指定人员进行现场验收工作，并由甲方指定人员签字确认，乙方不得以甲方完成验收为由免除其任何违约责任。

乙方需具备从事化粪池清掏服务所需的全部资质（如环保资质、作业资质等），配备专业的作业人员、合格的作业设备及安全防护用品（如防毒面具、防滑服、警示标志等），作业人员需经过专业培训，熟悉安全操作规程。
第十条  违约责任
乙方应积极履行化粪池、隔油池清掏及管道疏通义务，对清掏或疏通工作未遵守双方约定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重做直至符合甲方要求。
在清掏或疏通作业过程中，若乙方所提供的物料及服务质量未达到要求，经甲方提出整改要求后，乙方未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或无法通过整改进行弥补的，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500 - 3000元/次的违约金。
乙方自行承担因不按安全操作规程施工及施工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导致甲方、乙方工作人员或第三方的人身财产损害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责任。
在合同有效期限内，乙方连续两次服务质量不达标，经甲方通知整改后仍拒绝整改或未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若乙方提出提前解除合同，或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提前解除合同的，则乙方须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按招标文件化粪池、隔油池清掏及管道疏通预估工程量计算合同总额）20%的违约金，甲方有权在应付的服务费用中直接抵销该违约金。本条款约定的20%违约金，系对乙方根本违约的惩罚性约定，甲方有权同时主张违约金与实际损失赔偿（如有）。
若乙方项目负责人在超过2小时的时间内无法取得联系，甲方有权对乙方施以500至3000元的违约金处罚。

针对突发状况乙方未在合同规定时间到达现场处理或未按甲方与乙方约定时间到达现场清掏、疏通的，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自行处理，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且甲方有权对乙方处以500 - 3000/次的违约金。
乙方随意倾倒、偷排清掏废弃物，被政府相关部门处罚或造成环境污染的，全部责任由乙方承担，乙方需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且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乙方不得擅自更改服务内容、降低服务标准，不得转包、违法分包本次服务项目，若甲方发现乙方违反上述内容，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第十一条 通讯及通知送达 

1、本协议双方的通信地址为： 

甲方：广州市广报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同乐路10号运营中心
电话：13424249250 

电子邮箱：

收件人：苏剑涛 

乙方：    

地址：    

电话：    

电子邮箱： 

收件人：    

2、任何一方发送的通知、函件等，可通过本协议约定的通信地址邮寄、预留的电子邮箱、微信号或电话等即时通讯方式送达，送达效力按以下规则认定：

（1）正常送达情形：①邮寄方式的，以签收之日视为送达；②电子邮箱、微信号或电话等即时通讯方式发送的，以发送之日视为送达；

（2）无法正常送达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乙方拒收、无人签收、邮件被退回等）：①邮寄方式的，以邮件被退回之日视为送达；②电子邮箱、微信号或电话等即时通讯方式发送的，仍以发送之日视为送达。

3、特别约定：如解除通知明确载明解除日期的，无论该日期早于或晚于本协议约定的送达日，均以通知载明日期为准。

4、若上述地址或联系方式有变化，任何一方须在变更后5日内将修改信息书面通知本协议的另一方。书面通知中的变更地址/联系方式为新的通信地址/联系方式。若发生变更的一方未履行通知义务，因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均由未履行义务者承担。
第十一条 其他

1.双方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若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2.在合同期限内任何一方提前同解除合同的均参照本合同第十条第4款结算服务费。

3.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服务周期届满且双方履行完各自规定的义务后失效。
4.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日期：

